
福建天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函 

     

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我们作为福建天马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

已于会前获得并审阅了拟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的《关于增加

公司及子（孙）公司拟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为公司及子（孙）公司提供关联担保的议案》等相关资料，经过认真的事前审查，

在了解相关信息的基础上，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经过讨论后发表事前认可意见

如下： 

一、关于增加公司及子（孙）公司拟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暨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为公司及子（孙）公司提供关联担保的议案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本次交易涉及对外担保和关联担保事项，构成关联

交易。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 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

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已经对公司对外担保和本次

关联担保事项进行了解和审阅，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拟审议的关联

担保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核，对于将上述关联担保交易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表

示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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